


东安县鹿马桥镇人民政府2017年部门决算分析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机构设置：政府机关内设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办公室。主要职能：党委和政府两种职能：(1)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决贯彻执行。组织指导好各业生产，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2）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部署重点工程建设，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水利设施的管理，负责土地、林木、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好护林防火工作。（3）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计划生育、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取缔非法经济活动，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4）按计划组织本级财政收入和地方税的征收，完成国家财政计划，不断培植税源，管好财政资金，增强财政实力。（5）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6）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人员构成情况
在职干部78人。
（三）完成的主要工作
１、党委政府抓好全镇各村和镇直属各单位的基层党建工作。
２、在党委政府和各村干部的密切配合下，我镇顺利完成了国税、地税和耕地占用税任务。
３、在政府服务职能部门的配合发放了各村地历保护补贴和种植大户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以及计生各项惠农政策和村级运转经费．
４、在县综改办的指导下完成了一事一议项目让农民得到了实惠．
二、收入决算说明
    2017年收入决算1138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1138万元，较上年减少24万元，变化原因是一般支出减小。
三、支出决算说明
2017年支出决算1138万元，财政拨款支出1138万元，较上年减少24万元，变化原因减小原因是一般支出减小。
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基本支出611万元，同比减少48万元，变化原因是一般支出减小，项目支出527万，同比增长24万元，变化原因：一事一议的奖补资金和村级转移支付支出增加。
四、“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共14.57万元，同比减少5.4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 因公出国（境）费 无支出；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25万元，具体是：公务车保有量1辆，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4.25万元。比上年减少0.75万元。
3、公务接待费支出10.32万元，比上年减少4.68万元，变化原因是缩减开支，且全县各部门到横塘检查工作伙食开支、各县直单位交流学习以及全镇村干部会议招待费和市级各部门调研均在食堂就餐，大大减少了招待费支出。
五、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2017年政府采购支出0 万元，同比增减 0万元。
六、强化部门决算监督检查，提高决算管理水平。
部门决算是全面反映单位年度收支结果的综合财务报告，它既反映出单位一年来对财政预算管理各项要求的执行情况，也反映出单位财务管理水平和会计核算的实际结果，因此应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一是检查决算收入的真实性、合规性，看有无违反规定，截留挪用上级收入；
二是检查决算支出，检查有无超预算、铺张浪费、乱发奖金补贴；
三是评价财政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以及财政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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